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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厦门港集装箱式埋电池储能系统

海上安全运输指南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厦门港集装箱船舶批量混载集装箱式钮电池储

能系统(以下简称"储能集装箱")海上运输，强化事前预防预控，降

一- 1 一一



低运输安全风险，为生产、销售、运输产业链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

有效指导，保障厦门港储能集装箱海运出口安全、便捷、高效，助力

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创新发展和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在总

结厦门港前期试验航次累积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《国际海运危险货

物规则 ~(IMDG 规则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~{集装箱

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及《电力储能用鲤离子电池~ ( G B/T 3 6 2 7 6 )、《移

动式电化学储能系统技术要求~(GB/T36545 )等相关要求，形成《厦

门港集装箱式组电池储能系统海上安全运输指南~，现予以印发，

并将有关出运安全管理事项通知如下:

(一)计划出运储能集装箱的生产企业应在每年 6 月 30 日或

12 月 31 目前向厦门海事局报送之后半年拟出运的储能集装箱的

产品规格型号并提供以下资料: ( 1 )产品规格型号及年度出运计

划; ( 2)本指南 1 和 2 列明的各项证书(明)、测试报告、说明书及其

他涉及产品本质安全的技术资料; ( 3)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或保

险资料。产品规格型号或半年出运计划发生变化的，生产企业应

及时补充报送。

(二)托运人应当在交付载运前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储能集

装箱种类、数量、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等

信息 O

(三)拟作业码头应严格落实本指南有关要求，并提前将符合

本指南有关要求的证明文书、材料报备厦门港口管理局 O

(四)拟承运航企及船舶应严格落实本指南有关要求，并对储

能集装箱产品信息进行审核，相关材料应留船备查。对不符合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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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适装要求的，不得受载、承运 。

(五)航次出运前托运人应将该批次符合已报备过的储能集装

箱产品规格型号的箱号及相关海运安全符合性检验报告提交厦门

海事局，并按规定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手续 O

中华 事局

福建自 管委会

2024 年 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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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事局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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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港集装箱式铿电池储能系统
海上安全运输指南

一、定义

集装箱式组电池储能系统(以下简称"储能集装箱" ): 

安装并固定在经特殊设计的集装箱运输组件中含有组电池

组、乡里离子电池组或组金属电池组的移动供电装置。

二、海运技术要求

1. 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

1. 1 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须制定符合 IMDG 规则要求的高

质量生产制造管理方案。

2. 储能集装箱

2. 1 储能集装箱需经具备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《关于危

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)) UN38. 3 各项测试并持

有相关测试报告。

2.2 储能集装箱应采取有效技术阻断电池之间热失控传

递扩散，并持有认可的检测报告。

2. 3 电池组应具备 IP66 及以上的电气设备外壳防护(防

尘防水)等级，储能集装箱的箱体应具备 IP55 及以上的电

气设备外壳防护等级，并持有认可的检测报告。

2. 4 电池组应按《电力储能用钮离子电池》标准进行盐

雾性能测试和绝缘性能测试，且均持有认可的检测报告。

2. 5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都应装有安全排气装置，或具有

防止在运输中发生受力破裂的设计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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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每一电池和电池组都应装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装

置。

2. 7 每个包含多个并联电池的电池组，都应装有防止反

向电流造成危险所需的有效装置(例如二极管、保险丝等)。

2.8 储能集装箱初始(起运)电量应在 30 %及以下。

2. 9 储能集装箱应在箱外四个侧面张贴第 9 类危险货物

标牌和联合国编号。

2.10 储能集装箱的箱体应满足集装箱检验规范的要求，

具有同家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检验合

格证书。

2. 11 储能集装箱的箱体还应包含固定电池组的刚性材

质的支架或柜子，文架或柜子应有足够的强度，能够承受电

池的载荷和在运输过程中承受的惯性力而不产生影响安全

的变形或损坏。

2. 12 储能集装箱的装箱须由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

船舶检验机构检验，并持有海运安全符合性检验报告。

2.13 储能集装箱的总质量不应超过集装箱安全合格牌

照上标识的最大总质量。

2.14 储能集装箱应具备相应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。

3. 航运公司

3. 1 建立并运行公司安全和防污染管理体系，持有相应

的符合证明。

3. 2 公司安全和防污染管理体系须含有储能集装箱海运

安全管理相关的须知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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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，

3. 3 加强岸基人员培训，组织指导船员培训，确保船岸

人员掌握储能集装箱特点，熟悉货物资料和应急反应措施。

4. 承运船舶

4.1 船舶应持有有效的安全管理证书及载运 9 类危险货

物适装证书。

4. 2 近一年未被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列入"重点跟踪船舶"

名单。

4. 3 应在具有第 9 类危险货物装卸作业资质的码头进行

储能集装箱装卸作业。

4. 4 装船前，船舶应检查储能集装箱的运输资料和适运

状况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
4. 5 储能集装箱的积载应远离热源、生活区、机器处所

和易燃易爆危险货物，便于监测与应急响应。

4. 6 储能集装箱不应积载于仅设置有固定式二氧化碳灭

火装置的货舱内，可积载于配有水喷淋系统或其他适合扑灭

储能集装箱火灾灭火装置的货舱内。

4. 7 在甲板上积载的储能集装箱，应处于水灭火系统有

效覆盖范围内，并具备持续降温的能力。

4.8 储能集装箱在舱面应遮蔽积载，且不积载于船舷最

外侧或船首货舱甲板;应积载于甲板面第一层，连续堆码不

超过两层，且不积载于最顶层。

4. 9 储能集装箱的积载数量由船舶根据每航次实际载货

情况和积载要求计算确定。 5000TEU 以上的集装箱船舶，原

则上每航次可积载的储能集装箱数量不超过 200 个 TEU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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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TEU 以下的集装箱船舶，原则上每航次可积载的储能集

装箱数量不超过 100 个 TEU 。

4.10 船员应结合值班规则要求加强对储能集装箱的安

全巡视，发现异常及时处理。

4.11 船舶应当编制安全和防污染应急预案，提前组织开

展针对性训练和演练，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护、消防和人员防

护、便携式红外测温装置等设备及器材。

5. 码头单位

5. 1 码头应在作业前从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接收并掌握

储能集装箱货物安全信息资料。

5. 2 码头应具备危险货物操作资质的人员。

5. 3 码头应配备相关应急物资并放置作业现场。

5.4 码头应提前制定储能集装箱专项操作流程，明确拖

车行动路线及装卸操作相关注意事项。

5. 5 码头应依据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所提供的货物应急

操作指南制定码头储能集装箱作业应急处置流程。

5.6 码头应就储能集装箱安全装卸和应急处置等内容组

织对参与作业的相关人员进行专项培训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(一)本指南未尽事宜，按国际公约、规则和国内法律、

法规、规定、标准执行。

(二)国际公约、规则和国内法律、法规、规定、标准

新制订或新修订的，按新的规定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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